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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

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

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

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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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由礼仪所构造的，礼仪犹如一张社会之网，而个人则是

网中之结。礼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就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说，礼仪是人们交往

的纽带，“我”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无法分开，且依靠与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美国学者

芬格莱特指出，“礼仪有力地显发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形式的和谐与完美，人际交往

的内在的与终极的尊严；它所显发出来的还有道德的完善，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

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

由的合作参与者来实现的。”[1] 

在礼的践履中，“我”与“他人”的关系，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乎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两

个方面。就家庭关系来看，主要是宗法关系，《仪礼》所规定的日常礼节，对此有较为明确

的反映。比如由初民社会成丁礼演变而来的冠礼，主要就是将成年人纳入本氏族的宗法序列

之中，《仪礼·士冠礼》说男子成年要取“字”，而取字的方式则曰：“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当”。就是在字前冠以伯、仲、叔、季等行辈的称谓，表示成人以后正式加入了

氏族的组织序列，因此用它来区分大宗、小宗的关系，并由此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所以，

《礼记·冠义》称：“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

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由此成人者得以知晓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角色、地位，以及

个体的价值。 

一、恭敬 

在礼仪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它们恰如人际

天秤上的法码，使“我”与他人的关系自然表现出向一方倾斜的常态，因为礼作为人我共同

遵守的道德标准，尽管“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规定无比繁杂，但其实质不外乎恭敬撙节

退让这六个字。孟子就把恭敬辞让之心看作是礼之端。《孝经·广要道章》称：“礼者，敬

而已矣。”《左传》昭公二年也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总之，以礼调节一

般的人我关系，就意味着“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在为人子与祖祢的关系中，

同样体现的是“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礼记·冠义》）所以，为礼所构

造的社会关系，其本身就将恭敬尊人作为一般要求，将恭敬之心作为与他人交往的出发点。 

恭敬这种感情，历来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论语·季氏》中说，“貌思恭”，“事思



敬”，《礼记正义》引何胤的说法，称“在貌为恭，在心为敬。”[2]这是将恭敬分别归属

于礼容和内心的感情两个方面，是从同一践礼的主体来说的。但是恭与敬又并非是自我的造

作，它们必然指向另一他者，无论是现实的人，还是无形不可见的神明，恭敬始终存在于

“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 

《礼记·曲礼上》称，“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尊人是把他人当作人看待，

而不是把他人看作是工具或非人时，才涌起的一种感情。康德分析敬的感情时指出，敬重总

是只施于人，而永远不施于物。事物能在我们内心唤起喜好，而且他们如果是动物（例如

马、犬等），甚至能够唤起喜好，它们也能唤起恐惧来，如一片大洋、一座火山，一只猛

兽，但是它们永不能唤起敬重来。相反，敬重是我们对于人的德性所不能不表示的一种礼

赞，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诚然可以在外表上压制住这种感情，但是在内心仍然无法不感

觉到它 [3]。康德认为敬重源于体现了神圣道德法则的榜样（他人）对我的自负的挫抑，而

礼中的敬既有体现神圣道德法则的“必有尊也”的挫抑因素，又有其它的诸如富贵、年龄、

爵位等尘世的因素，它还主要带有对世俗习惯的盲从，而非是道德理性的判断。所以，在礼

学中，构成敬的理由与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 

在回应哀公“何谓为政”的提问时，孔子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

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亲也。

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

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在行礼之中，敬的情感最为重要，而国君的大婚礼又最

能体现敬的情感，国君亲迎，对所迎的对象是既爱慕又尊敬。将这种敬与爱的感情，推及于

所有与之发生关联的人，就可以使“我”与他人的关系和谐无间。这样，治礼以敬为大，就

具有了人与他人交往的一般意义。 

孔子将对个别人的敬上升为普遍的道德法则，是从敬的政治效果与敬所体现的文化心理两个

方面来论证的。孔子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

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礼记·哀公

问》）无论是敬妻还是敬子，抑或是保持自我的尊严，都是与孝敬双亲联系在一起的，敬是

孝道得以实行的精神保障。妻子与自己一道同为事奉双亲的主人，儿子是传承双亲的后继

者，而“我”自身所具有的一切无不为父母所遗，与双亲血脉相连，用这种自尊自爱之心来

推及于别人的妻子，以及他人，整个国家就会清明和顺。也即是只有把自己当作人，把自己

的妻子儿女当作人，才有可能把百姓或作为一般交往关系中的他者及其妻儿当作人看待，没

有对自身作为人的觉醒，就会践踏他者，使他者在暴政或日常疏忽中受到莫名的伤害。 

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心存肃敬是保证礼仪正确的前提条件，也是尊重人，使人际的平衡不

被打破的基础。因为有敬心在，人们对待任何人或事都不会怠慢。相反，自肆之人不知存有

恭敬之心，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知道他人亦有人的尊严，其结

果势必造成人我之间的冲突。同样，自弃之人不存肃敬之心，不知振作，对于人我都漠不关

心，一任懈怠，其结果是人我之间不能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交往。由于他对人对己

既不知自尊自爱，亦不尊重他人，必然会引起他人的不满，使礼仪中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受到

应有的礼遇，人己关系同样不能谐调。与人交往，凡事思敬，就能克服自肆自弃之弊，既振

作精神，又尊重他人，从而在践礼实践中，做到人我相协相悦。 

敬作为一种感情它始终要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距离是造就敬的一个重要因素。《乐记》

中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汉书·礼乐》志中亦称“乐以治



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4]因为

有了距离，就使得与之发生关联的对象的意志难以揣测，敬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得体而富有尊

严的反应，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就是敬导致了距离，距离产生了

敬。当然这个距离主要是因为对象的陌生而产生的心理距离，而不一定是实际距离。心理距

离是因为我们对对象的陌生感所造成的。就像我们对对象的背景知识并不熟悉而容易产生敬

重一样，礼中凡人对于神明也容易产生敬的感情。《礼记·少仪》云：“宾客主恭，祭祀主

敬。”这样，敬既可以产生于对对象的了解，我们对于具有好的品行能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

样的敬重，“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的敬（《礼记·坊记》）就是基于此。同时，它又

可以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一种敬畏，这就是祭礼中表现出的感情，“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

也，自中出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礼记·祭统》）而

能体现祭祀精神，就是祭祀主体对于对象“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

之以乐，参之以时，明存之而已矣。”（《礼记·祭统》）发自内心的敬畏，就是神人异路

所具有的心理距离使之然的。 

敬作为一种主观感情，人们除了将它诉诸于“心怵”之外，要为致敬的对象所了解，还必须

以物化形式来呈现它。在礼仪所构造的交往关系中，“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

降跪拜。”[5]礼的动作仪容之中，正是敬意寄寓之处，敬离不开礼的形式而存在，脱离了

礼的形式的敬，就可能难以体现敬的真精神。孔子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

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不逆”。孔子又说：“给夺慈仁”。（《礼记·仲尼燕居》）在这里，

孔子将敬与恭都放在礼的规定下来审视，无论是内心的虔敬，还是外表恭顺，都不能违于礼

的节文，否则，就会呈现出貌似恭敬而实为野、逆、给这类与礼不相干的态度或表现。按陈

澔的阐释，“给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争斗之事。”“野与逆二者，就是直情径行

而然。”[6]这就是说野与逆虽然表达的是人的真实感受，甚至也带有深厚的敬意在其中，

但它们恰恰是对敬的远离。同样，足恭便给之人，他体现的是一种曲意迎奉，在外表上尽情

作秀，做表面文章，以取悦他人为第一要务，所以，他的外貌虽仿佛表达的是深切的仁慈，

而他的内心缺少的恰恰是仁慈的“本心之德”，这种偏离礼的恭敬，呈现出来的最多不过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的乡愿人格。 

各种礼仪场合中，虽然人们的行为方式各异，但表达合乎礼仪规范的敬，则是它的主要目

的。比如，在天下大势稳定时，田猎之礼是表达敬的主要仪式，“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

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礼记·王制》）即在无征

伐出行丧凶之事的日子里，为宗庙之礼准备祭祀的豆实，为宾客准备欢宴的物品，就是尊神

敬宾；在宗庙之礼中，敬则体现在行祭主体对牺牲的亲手准备中；在丧礼中，孔子也以“敬

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杂记下》）在日常的奉养

中，敬是分辨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不敬，何以辨？”（《礼记·坊记》）敬体现了君

子与小人奉养方式的差别；还有起居中，“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长民者，朝廷敬

老……修宗庙，敬祀事。”祭祀时，“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礼

记·坊记》）食礼中，主人亲自致送食物，正是敬尊客人的表现，而客人表达对主人的敬

意，则是在食前祭饮食神，这种交互致敬的方式，陈澔称之为是“主人亲馈，是敬客也；客

祭其馔，是敬主也。”[7] 

总之，礼中的一切行为仪节，无不是为了显现人心中的敬的感情，虽然敬有虔敬（主要对神

而言），有敬重（对人而言）之分，但是，“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

不由户者。”（《礼记·礼器》）这个其致的“一”就是礼中统领一切的规则：“毋不敬”



（《礼记·曲礼》），也是后人所归结的“礼以敬为本，一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户

者，岂有行礼而不由敬乎？”[8]可以说，礼离不开敬，不带有敬的感情的礼，是空洞的仪

式；敬也离不开礼，没有为礼所规约的敬，就是径行直情的滥情主义。 

二、谦让 

与敬恭紧密相联的另一种表现人的德性的行为是辞让，或称为退让。在《礼记正义》中，

“应进而迁曰退，应受而推曰让。”[9]这种退让在礼的迎送、授受之仪中表现得最为突

出。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中称，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揖、当碑揖，谓之三揖。同样，凡

升阶，又三让，宾主尊卑相同时，一同升阶，宾主尊卑不同时，则尊者先升。凌廷堪将它们

作为重要的礼例而予以归纳，可见退让在礼中是极普遍的。《仪礼·土冠礼》称：“至于庙

门，揖入，三揖。”郑玄注：“入门将右曲，揖；将北面，揖；当碑，揖。”揖，虽然是拱

手致意，但它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注，无论是礼仪中的宾，还是主都不希望被对方所

漠视。各种礼仪中三揖之地虽然不同，但三揖的程式却必不可少。《仪礼·士昏礼》称：

“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郑玄注：“入三揖者，至内霤将曲，揖；

既曲北面，揖；当碑，揖。”贾公颜疏；“凡入门三揖者，以其入门，宾之将欲相背，故须

揖。宾主各至当涂，北面相见，故亦须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

节，故亦须揖。”这就是说礼中的三揖作为迎送规定，正在于养成人们尊重他人的习惯，在

这种日常训练中，自求变化气质。 

退让最明显的表现在升阶的过程中，主人三让，宾客三辞，正是在这一让一辞中，体现了让

者对他人的尊重，也体现了辞者对尊卑原则的把握。《仪礼·士冠礼》中：“至于阶三让，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郑玄注：“主人宾俱升，立相向。”这种宾主一

同升阶之例，在《仪礼·士婚礼》中亦有记载：“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以宾升，西面；

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这说明宾主尊卑相同，他们之间的三让三辞，其主要是给对方以

被尊重的心理感受。尽管主人或尊者应该当仁不让地先行登上登堂的台阶，但是，客主正是

在这种辞让中体现了各自的教养与风度。该先升阶的人，在三让三辞之后终究还是先升阶，

这在《仪礼》的其它仪典中同样表现无误。 

《仪礼·乡射礼》中，“主人以宾三揖，皆行，及阶，三让，主人升一等，宾升。” 

《仪礼·聘礼》中，“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郑玄注：“先宾升

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 

《仪礼·公食大夫礼》，“宾入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郑玄注：“远下

人君。”以上所引，都是由于主人的地位明显地比宾尊贵，而宾的地位相对卑微，因而主人

虽有三揖三让的仪式，最终仍是主人先升一等、二等，宾则依礼屈随主人之后。在礼中，这

种退让虽不能让宾客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但它体现了人际之间的一种自我约束的教养。除

了遵奉王命的使者之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就等同于王者本人的光临，其他任何人在升

阶之前都必须作必要的谦让。《仪礼·觐礼》中，使者至阶不让先升的行为正是对“天子无

客礼，莫敢为主焉”（《礼记·效特牲》）的原则的推演，天子是天下的主人，没有成为别

人宾客的理由，其使者同样不能屈尊成为别人的宾客的。《觐礼》中称：“至于郊，王使人

皮弁用璧劳。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门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执玉，三揖，至于阶。使者

不让先升，侯氏升，听命。”郑玄注：“不让先升，奉王命，尊也。”奉王之命的使者自然

尊贵于侯氏，但这种无辞让的行为只存在天子及其代理人与其他人的交往关系中，是礼中的



特例，由于天子至尊无对；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辞让撙节，在礼乐征伐自其所出的天子那

里，必然是不适用的，否则他的尊严、他的权威就会大打折扣。人们认可、甚至希望天子或

奉王命的使者升阶时，不让先升，其唯一的理由便是对绝对王权的服从，是对天子的神圣性

的赞许。同样，天子以下的各社会等级中的人们，对礼仪中三揖三让的遵从，既是对仪式本

身的尊重，同时，又是对礼仪活动中与之成对的对象的尊重，由于这种固定的仪式持久地与

人们生活相伴，最终它内化为人们对某种礼仪的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在我们与他人的

交往中，始终是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我们期望被他人给予敬让的仪式，但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这种敬让的最终结果。在历史上，孔

融让梨之所以被称道，就在于他的行为正与所有人处于被动地位时的心理期待相符。这种希

望他者退让的心理期待在伦理学有人曾把它具象为拿苹果的问题。在甲乙二人分吃苹果的事

件中，甲捷足先登，一手拿走了大的。乙甚为不快，责怪甲说：“你怎么这样自私？”甲反

问道：“要是你先拿，你要哪一个呢？”乙答：“我先拿就拿那个小的。”甲笑道：“如此

说来，我的拿法是完全符合你的愿望的。”在此，我们明显地感到乙的心理尴尬。在他看

来，他者的当仁不让，表现的是自私，作为具有优先选择权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将大的苹果

留给别人。这种心理期待表现的是对他者的关爱，是道德到达一定境界的自我确证。同样，

当我们没有优先选择权时，我们的心理暗暗地期待他人也有谦让，有仪式上的关爱，尽管最

终还是谁该拿大苹果，就拿大的。因而，谦让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际交往中对优先选择权的虚

拟，使实际不能享受优先权的人在他者的谦让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实践的逻辑上看，若

双方同时奉行谦让的原则并将它贯彻到底，人们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迈出一步，但从心理感

受的角度看，我们又都在心理上期待着这种那怕仅仅是仪式意义上的谦让。这就是礼仪文化

所铸造的人的感情与理智矛盾的显现。 

谦让从其自身所表现出的主导倾向看，是厚人自薄，卑己尊人。孔颖达对《礼记·儒行》中

“其尊让有如此者”的疏解称：“尊谓恭敬，让谓卑谦。谓尊敬于物，卑让于人。有此之行

也，此谓圣人之儒。”恭敬和谦逊，尊人和卑己是互为表里的，只有自己谦逊，才能待人恭

敬；谦逊即是卑己，恭敬即是尊人。能厚人而自薄，则于名利上必先人后己。因此，有恭敬

谦逊之德，必有辞让无争之行。但是，礼中的恭敬揖让，如果纯只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满足人

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从本然的层次上或内化为人的道德自律，它就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应

急措施。在经验之心的层次上，敬让的感情总是迫于环境等外在条件的拘禁，一旦没有对

“在我上者灿烂的星空”的敬畏，我们就可能看到“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

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礼记·坊记》）因而，为了从经验层次上将敬

让贯穿在人生的日常交往中，除了“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这

种示范性举止之外，还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的不同停息纷争的方式。比如，对于一般交

往关系中的人做到：“善则称人，过则称己”（《礼记·坊记》），这样才会使人与人之间

和谐不争；在政治生活的君臣关系中，“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在门内之治的

亲亲关系中，“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忘却亲者的过失，而敬其美德；还有

“睦于父母之党”（《礼记·坊记》），以睦合族等等，一句话，就是将美善归之于他人，

将过错失误归于自己，在所有交往结构中扮演一个富有包容一切过失的角色，将一切可能引

起冲突的因素吸纳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也就要求用孔子的恕道，对礼的调节功能进

行补充。事实上只有恕道，即抛开一切外在的约束，完全以自我的情感、欲求、意志为标

准，以己度人、推己及人，才是礼中敬让原则的基础。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对恕道曾

发出由衷的赞叹：“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



考出来的道德原理和训诫中，这个素朴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

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

示。当你有了你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

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么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

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么当他们

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应该对他们做。”费尔巴哈称它为：“健全的、纯朴

的、正真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

然的道德。”[10]将以恕为基础的敬内化为人的血肉之躯，但又不为自我的经验所限，而诸

求于更根源性的理由，这反映在后来哲学家们力求从经验的敬心探寻本然的敬所作的种种努

力中。 

三、敬的寓所 

从“敬”来探讨人们的交往状态，并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哲学范畴，论证它存在的必要性，

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朱熹曾称：“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到程子始关聚出一

个敬来教人。因叹敬字工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又说：“敬字工夫，乃

圣门第一义，彻头底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

乎此，更无内外精细之间。”[11]敬作为修养的工夫，始终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二程遗

书》卷四中称：“君子之遇事，无巨细，一于敬而已。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饰私智以为

奇，非敬也。要之，无敢慢而已。《语》曰：‘居处恭，执事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然则执事敬者，固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则笃恭天下平矣。”[12]而敬所体现的无非

是“动容貌、正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

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13]对于道德

修养而言，敬的起点仍然是用后天的振作、整肃、凝聚的工夫来把持，实然的心理学的心，

要在日常生活中持久地涵泳优悠以滋长此敬心，使之习久如天成。如牟宗三所指出的，涵养

久，则此心常贞定，从而由实然的状态转为道德的状态，故自然能理合度，而作为理与度的

“天理”亦于焉彰明矣。[14]也就是说，程子强调的是用涵养经验的敬心来迫近那即理的本

心。日常随事检点的努力，只是为转成道心作准备而已。 

朱熹对敬的分析，也强调敬寓于应物酬酢之中，他说：“行笃敬，执事敬，敬本不为默然无

为时设。”“敬须该贯动静。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是敬。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亦敬。”

[15]这就表明朱子对敬的规定也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把握的，对内的要求是“存主不懈”，

对外则是“整齐严肃”，但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相联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释的关系。在朱

子看来，“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

目也。”它们既是表现敬的外在形式，也是产生敬的来源。同样，心敬与否，也会自然而然

地在形体上表现出来，所谓“心无不敬，则四体自然收敛。”“常常如此，气象自别。”[1

6]只要待人谦恭谨敬，我们就有理由说，它是符合礼的精神的，而简慢居傲则无疑是非礼

的，也是导致一切冲突的根源。由此，敬之于个体的修养与之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是相互照应

的。 

《礼记·乐记》中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

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矣。”这里也是把礼作

为修身的凭借，外貌的庄敬严威，整齐严肃就可以防止易慢之心的浮现，也即是使内心的敬

得以保持。敬既可作为独自治身的工夫，但是自我的修持，作为个人行动，并不是外在社会



交往结构之外的，他始终置身于家庭、国家的关系中，个体的人性化的过程总是离不开他人

而存在的，个体的每一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个体人生价值的基础。人们正是通过做父亲、儿

子、丈夫、大臣甚至国君，通过合理而得体地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的生活才

有意义，人性才得以完成。《礼记·射义》中说：“射之为言者绎也……各绎己之志也。故

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

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在这种射鹄的活动中，任何社会角色

的人都可以将作好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当作人生目标。比如，做父亲的要射中的人生靶心

就是做好父亲，做儿子的就以做合礼的儿子为靶心，做国君的与做臣子的也都以扮演好社会

关系中的角色为目标。在进退周还中，“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礼记·射

义》）。由此，射箭为人们提供的是反思人生目标的机会。 

总之，敬让作为礼的主要精神，它们离不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仪容、进退周还。正是存

之于心的敬让，使得个体表现出的形象可以达到“内和而外顺”，由此，“民瞻其颜色而不

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也。”（《礼记·乐记》）同时，个体又是通过人的种种

社会交往关系在他者的心中留下敬让的印痕的。个体期望于他者的“承顺”，不在于社会等

级所赋予的权力、财富等所体现的威势，而在于“求正诸己”的辉耀于心的德性之光，这也

就如《乐记》中所称的：“德辉于内，而民莫不倾听；理发乎外，而莫不承顺。”敬让之情

既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虚悬在人的心中，虽然它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实体性的交往对象时做到

“存主不懈”，但人生始终无法逃避视之不可见的“神明”的注视。正是在形形色色的他者

的注视下，个体的德性在礼中得以磨砺，人也因此得以成为更富有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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